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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設置自修閱覽室、討論小間、手機

室、影印室、休憩小站及哺（集）乳室、充電站等服務空間，為維護讀者使用

之權益，特訂定本要點。 

  

二、預約登記本館各項空間、設備須持本人借閱證方可使用，不得與他人交換



或轉讓，將借閱證轉借他人使用或冒用者，停止其借閱權及設施使用權一百八

十天。 

  

三、自修閱覽室 

  

（一）開放時間為星期二至星期六上午八時至下午九時，星期日及星期一上午

八時至下午五時，經政府公告之放假日不開放。 

（二）席位採網路預約或現場登記，持有本館或公共圖書館聯盟借閱證之讀

者，始可自行於「預約訂位系統」作業，由系統自動設定座位，每人同時段只

能預約或登記一個座位，不得佔位；網路預約開放十四天前（當日除外）預

約；現場登記者請於借用當日至本館各樓層資訊便利站登記座位。 

（三）網路預約者應於借用當日上午八時三十分前持借閱證進入使用，始完成

預約報到，逾時則視同棄權，並計違規一次。當年度違規累積達三次者，暫停

六十天預約權；如因故無法前來，應於預約使用時間前十分鐘（即上午七點五

十分以前）自行上網取消預約。 

（四）離席逾一小時者，視同放棄當次使用權，該座位開放給現場讀者登記使

用。如離席逾時，本館有清空使用人物品之權利，以利其他讀者使用。 

（五）使用自修閱覽室須保持寧靜，手機保持振動或靜音，如需使用請至室外

通話。讀者若有佔位、飲食或其他影響他人權益之情形，經規勸無效者，本館



人員得請讀者立即離館。 

  

四、討論小間 

  

（一）使用資格與時間 

1. 討論小間專供團體討論及課業研討之用，滿十二歲以上持有本館或公共圖書館

聯盟借閱證之讀者，可於「預約訂位系統」預約或現場登記。 

2. 持本人借閱證並達「最低使用人數」，方可進行預約及現場登記。使用中不足

最低使用人數逾三十分鐘，本館得立即停止其使用。 

3. 每人每日一次為限，使用時間以三小時為原則。 

（二）預約及報到 

1. 讀者可於「預約訂位系統」預約隔日至 14 日內之討論小間，每日可預約之時

段，依「預約訂位系統」公告為準。 

2. 預約成功者，須於預約使用時段開始後三十分鐘內，全體預約者持借閱證，依

系統派位情形，親至本館三或五樓服務檯報到使用，逾時視同棄權，並以違規

計。當年度違規累積達三次者，暫停「預約訂位系統」預約權六十天。 

3. 因故無法前來或人數不足，應於預約使用時段開始十分鐘前，由主申請人取消

預約，逾時即無法取消。 

（三）當日現場登記及候補 



1. 未事先預約者，可於入館當日現場登記，由系統即時派位使用，使用時間至該

時段為止，下個時段如無人預約，可持續使用滿三小時。 

2. 空間額滿時開放遞補，遞補者請於系統叫號起二十分鐘內，全體登記者持借閱

證，依系統派位情形，親至本館三或五樓服務檯報到使用，逾時視同棄權。 

（四）使用規範 

1. 不提供個人家教、補習等商業用途，不得從事醫療行為、宗教儀式、私人物品

充電、遊戲或其他不當情事。 

2. 使用時須維持室內整潔，不得於牆面及玻璃書寫或塗鴉或破壞既有設施，若有

毀損，使用人需負賠償責任，未經同意不得將其他空間設備移入。 

3. 如有長時間借用需要，應來函申請，於本館核准後使用。 

4. 凡逾使用時間，本館有清空使用人物品之權利，以利其他讀者使用。 

5. 閉館前三十分鐘停止使用各討論室及相關設備。 

6. 如違反上述規定，本館得立即停止其使用，並依本館讀者違規處理要點規定辦

理。 

  

五、手機室 

  

（一）本館為維護讀者寧靜的閱讀空間，特設立手機室以作為聯絡用專屬空

間。 



（二）進入手機室請輕聲交談，勿大聲喧嘩，每位讀者最多使用三十分鐘為原

則。 

  

六、影印小間 

  

（一）影印應遵守著作權法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違者自負一切法律責任。 

（二）如影印機缺紙或使用上有任何問題請洽服務檯。 

  

七、休憩小站 

  

（一）本區提供讀者休憩、輕食用，其他閱覽空間一律禁止飲食。 

（二）請勿攜帶味道過重食物入內，以免影響其他讀者。 

（三）離開前請清理座位並保持清潔。 

  

八、哺（集）乳室 

  

（一）本室配合行政院衛生署母乳哺育政策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精神設置，提供

讀者哺餵母乳用。 

（二）設有沙發、洗手臺、換尿布臺、冰箱等均為公物，敬請愛惜使用，且不



可攜出、擅自移動或調整，如有損害應照價賠償。其他器具如吸奶器、奶瓶、

冰桶、嬰兒用品等，由使用者自行準備。 

（三）冰箱為存放母乳之用，除母乳、吸奶裝置、與待用之空瓶外，不可放入

其他物品。發現有非母乳及非指定物品，本館有權逕行處理。冰存之母乳請標

示使用者姓名及日期，其餘設備亦請標示使用者姓名。並於當日閉館前攜回，

請勿隔夜存放。 

（四）哺乳人員登錄使用本室後，可進入並將大門上鎖，於門把掛上「使用

中」標示牌；離開時請將個人物品攜離，保持清潔、關閉照明設備，並將「使

用中」標示牌收回置放原位。 

（五）使用時如有任何疑問或需協助者，請洽服務檯。 

  

九、充電站 

  

（一）本館設置充電站，僅供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手機臨時充電用，其他

區域及電器設備不提供充電服務。 

（二）每次充電以三十分鐘為原則，充電站不設座位，禁止長時間佔用本區充

電，如違反規定館員得逕自移除。 

  

十、進入上述閱覽空間請隨身攜帶個人財物，如有遺失，本館概不負保管之



責。 

  

十一、本館除自修閱覽室提供讀者自修外，總館各樓層閱覽區以閱覽館內資源

為優先，一至三樓各區域禁止讀者自修使用，資訊檢索區、筆記型電腦及平板

電腦專用區、休憩小站及館藏閱覽區禁止自修，如於以上各區自修讀者本館將

予以勸離。如經勸離並記點三次不聽者，將請保全要求離館。 

  

十二、為維持本館各區域服務功能，各區配置之閱覽桌椅及設備請讀者勿自行

移動。 

  

十三、各閱覽空間，不得喧嘩、進食、推銷商品或其他影響閱覽秩序之行為，

如有違反者，經規勸不改善者，得視情節輕重，請其離館或暫停使用權利；情

節重大者，報請警政相關機關處理。 

 

十四、相關事項如有疑義或其他未盡事宜，由本館解釋之。 

 

十五、本須知經館務會議通過，陳請館長核定後實施。 


